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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县张棉驿乡2022年度村级公益性共管共享资金项目绩效的自评报告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公益性设施共管共享工作的指导意见》(甘办发〔2018〕30号)和《甘肃省深入推进农村村级公益性设施共管共享工作实施方案》(甘农领办发〔2019〕9号)精神，持续深入推进全市农村村级公益性设施共管共享工作规范运转，切实解决公益性设施管护难题,助力脱贫攻坚,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组织对“2022年度村级公益性共管共享资金”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对全乡11村公管共享专项资金用于维护村级公益性设施进行简单的维护及管护，及时对村级涉及群众生命安全有威胁的基础设施进行维修，群众满意度达到98%，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项目全年预算数为22万元,执行数为2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收入。截止2022年10月31日，已支付22万元
为了严格落实资金绩效管理工作，坚持“谁支出、谁填报、谁负责”的原则，将主体责任落实到资金具体使用的部门和单位。通过绩效考评，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加强管理、强化监督，保证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确保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该项目总预算22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经认真组织自查，项目资金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违反专款专用规定及违规使用情况，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三、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一）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全乡11村公管共享专项资金用于维护村级公益性设施进行简单的维护及管护，及时对村级涉及群众生命安全有威胁的基础设施进行维修，群众满意度达到98%，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绩效目标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年年初预算安排资金全部到位，支付22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不仅让群众感受到政府的关心、社会的关爱，更有利于形成爱护环境良好社会风气。让他们深切的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加强和提升对村级公益性事业的热爱。为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该项目的支出提高群众基本生活水平，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bookmark: _GoBack]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未建立质量安全保障体系；二是项目资金未及时公开。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完善质量安全保障体系；二是加强村级管理人员对该资金管理办法的学习，按照管理办法使用该资金。


